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8號

原      告  衡昱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振興  

訴訟代理人  薛雅之律師

被      告  安麗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雯琳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2日簽立收購框架協議（下

稱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由原告百分之百收購被告，被告復

於同年月15日簽立重要物件及文件之託管同意書（下稱系爭

同意書），將所有台北富邦銀行、京城銀行之存摺、電子銀

行交易授權卡及啟用密碼單等資料（下稱系爭託管物件及文

件）交由原告保管，原告並聘任被告法定代理人楊雯琳為原

告電子商務部副總經理，負責處理暨整合電商業務。嗣於11

1年9月中旬，楊雯琳向原告佯稱雙11活動產品銷售量看好，

需先預購囤積大量貨品，作為富邦MOMO即將到來之雙11購物

活動供貨所需，並稱於富邦MOMO將貨款匯入被告銀行帳戶，

原告即可使用網銀密碼方式取得貨款，然原告出貨至富邦MO

MO倉庫後，楊雯琳即於111年10月24日以律師函終止系爭收

購框架協議，並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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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無法提領雙11購物活動銷售之貨款新臺幣（下同）109

萬1,752元。另原告借用被告名義上架東森購物及富邦MOMO

等電商平台對外販售商品，亦因楊雯琳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

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而無法提領東森得易購9月請款含稅金

額212萬432元、東森新零售百貨9月請款含稅金額22萬3,483

元及富邦MOMO9月請款含稅金額136萬1,597元。又上開貨品

（下合稱系爭貨品）係訴外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守喜

公司）設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

上開貨款（下合稱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

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且被告取得系爭

貨款並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亦已侵害

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爰依民法第541條第1

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給付系爭貨款共479萬7,264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479萬7,264元，及自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9號

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僅係為便利後續收購事宜進

行而交付原告，被告並未同意原告使用系爭託管物件及文

件。又被告原向守喜公司進貨，兩造與守喜公司之交易模式

原為：原告將貨品賣予守喜公司後，被告再向守喜公司買進

貨品上架MOMO、東森或蝦皮等電商平台。系爭貨品均係被告

前自守喜公司買入，原告並非貨品所有權人，且原告已於11

1年9月5日會議決議：「貨權區分衡昱、非衡昱。非衡昱採

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等語，

故被告對原告並無貨款給付義務，且被告於111年8月至10月

間售貨進帳之款項已遭原告擅自自被告交付託管之銀行帳戶

轉出520萬餘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

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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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

件，負舉證責任，苟未能舉證證明，即應承擔不利益之結

果，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

5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貨品係守喜公司設

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系爭貨款

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

款返還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主

張委任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負擔舉證之責。經查：參照系

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

11至15頁），均未提及系爭貨品之歸屬及系爭貨款之用途，

自難以此作為被告應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之依據。又觀諸原

告所提出之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

一發票、對帳單（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21至145頁），可知

前開文件所載之供應商、廠商名稱、營業人均係被告，亦難

逕認與原告有關。又細繹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

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見本院卷第85至88、10

3至110頁），雖有論及原告對守喜公司之應收帳款應如何處

理、守喜公司曾向訴外人亞洲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訴外人黃彥彰同意守喜公司、拿士特公司、被告等公司由原

告法定代理人陳振興處理，及黃彥彰將所有良陽倉庫之貨品

發到台中統倉作為衡昱公司確保4,200萬元債權並節約倉儲

費用等語，惟並未討論協議被告應直接為自己或他人對原告

負擔任何債務，且黃彥彰既非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未有其

他證據足以證明黃彥彰有權為被告為任何法律行為，自難以

前開書面資料認定被告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返還責任。是原告

既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所主張兩造已達成將系爭貨款

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之事實存在，故難認原告

得本於其所主張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款，則原告

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79萬7,264元，應

屬無據。

㈡、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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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

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

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

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原告固主張被告取得系爭貨款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負擔不當

得利返還之責等語，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

爭同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

一發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

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

至1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

從推斷系爭貨款及系爭貨品應歸屬於原告，且無原告所稱被

告出售守喜公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實難認被

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479萬7,264元，亦屬無

據。

㈢、再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

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侵害

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等語，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負擔舉證之責。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

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

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

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

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從推

斷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且無原告所稱被告出售守喜公

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再依原告內部會議決議

內容（見本院卷第41頁），雖有提及「貨權方面，衡昱採購

部採購的均掛在衡昱帳上，非衡昱採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

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回款沖銷前期帳務→貨款區分衡

昱、非衡昱。」等語，然無法知悉此處所稱之貨權即為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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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況縱為系爭貨品，亦未見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歸屬或質

權設定過程，實難以此認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或質權

人。是依卷內證據資料，既無從認定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

人或質權人，故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就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或

質權而須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79萬7,264

元，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

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給付479萬7,264

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林承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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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8號
原      告  衡昱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振興  
訴訟代理人  薛雅之律師
被      告  安麗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雯琳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2日簽立收購框架協議（下稱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由原告百分之百收購被告，被告復於同年月15日簽立重要物件及文件之託管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將所有台北富邦銀行、京城銀行之存摺、電子銀行交易授權卡及啟用密碼單等資料（下稱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交由原告保管，原告並聘任被告法定代理人楊雯琳為原告電子商務部副總經理，負責處理暨整合電商業務。嗣於111年9月中旬，楊雯琳向原告佯稱雙11活動產品銷售量看好，需先預購囤積大量貨品，作為富邦MOMO即將到來之雙11購物活動供貨所需，並稱於富邦MOMO將貨款匯入被告銀行帳戶，原告即可使用網銀密碼方式取得貨款，然原告出貨至富邦MOMO倉庫後，楊雯琳即於111年10月24日以律師函終止系爭收購框架協議，並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致原告無法提領雙11購物活動銷售之貨款新臺幣（下同）109萬1,752元。另原告借用被告名義上架東森購物及富邦MOMO等電商平台對外販售商品，亦因楊雯琳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而無法提領東森得易購9月請款含稅金額212萬432元、東森新零售百貨9月請款含稅金額22萬3,483元及富邦MOMO9月請款含稅金額136萬1,597元。又上開貨品（下合稱系爭貨品）係訴外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守喜公司）設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上開貨款（下合稱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且被告取得系爭貨款並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亦已侵害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爰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貨款共479萬7,264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9萬7,264元，及自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9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僅係為便利後續收購事宜進行而交付原告，被告並未同意原告使用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又被告原向守喜公司進貨，兩造與守喜公司之交易模式原為：原告將貨品賣予守喜公司後，被告再向守喜公司買進貨品上架MOMO、東森或蝦皮等電商平台。系爭貨品均係被告前自守喜公司買入，原告並非貨品所有權人，且原告已於111年9月5日會議決議：「貨權區分衡昱、非衡昱。非衡昱採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等語，故被告對原告並無貨款給付義務，且被告於111年8月至10月間售貨進帳之款項已遭原告擅自自被告交付託管之銀行帳戶轉出520萬餘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苟未能舉證證明，即應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貨品係守喜公司設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主張委任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負擔舉證之責。經查：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頁），均未提及系爭貨品之歸屬及系爭貨款之用途，自難以此作為被告應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之依據。又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票、對帳單（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21至145頁），可知前開文件所載之供應商、廠商名稱、營業人均係被告，亦難逕認與原告有關。又細繹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見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雖有論及原告對守喜公司之應收帳款應如何處理、守喜公司曾向訴外人亞洲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訴外人黃彥彰同意守喜公司、拿士特公司、被告等公司由原告法定代理人陳振興處理，及黃彥彰將所有良陽倉庫之貨品發到台中統倉作為衡昱公司確保4,200萬元債權並節約倉儲費用等語，惟並未討論協議被告應直接為自己或他人對原告負擔任何債務，且黃彥彰既非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未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黃彥彰有權為被告為任何法律行為，自難以前開書面資料認定被告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返還責任。是原告既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所主張兩造已達成將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之事實存在，故難認原告得本於其所主張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款，則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79萬7,264元，應屬無據。
㈡、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主張被告取得系爭貨款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負擔不當得利返還之責等語，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從推斷系爭貨款及系爭貨品應歸屬於原告，且無原告所稱被告出售守喜公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實難認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479萬7,264元，亦屬無據。
㈢、再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侵害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負擔舉證之責。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從推斷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且無原告所稱被告出售守喜公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再依原告內部會議決議內容（見本院卷第41頁），雖有提及「貨權方面，衡昱採購部採購的均掛在衡昱帳上，非衡昱採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回款沖銷前期帳務→貨款區分衡昱、非衡昱。」等語，然無法知悉此處所稱之貨權即為系爭貨品，況縱為系爭貨品，亦未見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歸屬或質權設定過程，實難以此認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或質權人。是依卷內證據資料，既無從認定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或質權人，故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就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或質權而須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79萬7,264元，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給付479萬7,264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林承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8號
原      告  衡昱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振興  
訴訟代理人  薛雅之律師
被      告  安麗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雯琳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2日簽立收購框架協議（下
    稱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由原告百分之百收購被告，被告復
    於同年月15日簽立重要物件及文件之託管同意書（下稱系爭
    同意書），將所有台北富邦銀行、京城銀行之存摺、電子銀
    行交易授權卡及啟用密碼單等資料（下稱系爭託管物件及文
    件）交由原告保管，原告並聘任被告法定代理人楊雯琳為原
    告電子商務部副總經理，負責處理暨整合電商業務。嗣於11
    1年9月中旬，楊雯琳向原告佯稱雙11活動產品銷售量看好，
    需先預購囤積大量貨品，作為富邦MOMO即將到來之雙11購物
    活動供貨所需，並稱於富邦MOMO將貨款匯入被告銀行帳戶，
    原告即可使用網銀密碼方式取得貨款，然原告出貨至富邦MO
    MO倉庫後，楊雯琳即於111年10月24日以律師函終止系爭收
    購框架協議，並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致
    原告無法提領雙11購物活動銷售之貨款新臺幣（下同）109
    萬1,752元。另原告借用被告名義上架東森購物及富邦MOMO
    等電商平台對外販售商品，亦因楊雯琳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
    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而無法提領東森得易購9月請款含稅金
    額212萬432元、東森新零售百貨9月請款含稅金額22萬3,483
    元及富邦MOMO9月請款含稅金額136萬1,597元。又上開貨品
    （下合稱系爭貨品）係訴外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守喜
    公司）設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
    上開貨款（下合稱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
    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且被告取得系爭
    貨款並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亦已侵害
    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爰依民法第541條第1
    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
    求被告給付系爭貨款共479萬7,264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479萬7,264元，及自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9號
    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僅係為便利後續收購事宜進
    行而交付原告，被告並未同意原告使用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
    。又被告原向守喜公司進貨，兩造與守喜公司之交易模式原
    為：原告將貨品賣予守喜公司後，被告再向守喜公司買進貨
    品上架MOMO、東森或蝦皮等電商平台。系爭貨品均係被告前
    自守喜公司買入，原告並非貨品所有權人，且原告已於111
    年9月5日會議決議：「貨權區分衡昱、非衡昱。非衡昱採購
    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等語，故
    被告對原告並無貨款給付義務，且被告於111年8月至10月間
    售貨進帳之款項已遭原告擅自自被告交付託管之銀行帳戶轉
    出520萬餘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
    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法律
    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
    件，負舉證責任，苟未能舉證證明，即應承擔不利益之結果
    ，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5
    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貨品係守喜公司設質
    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系爭貨款沖
    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
    返還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主張
    委任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負擔舉證之責。經查：參照系爭
    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
    至15頁），均未提及系爭貨品之歸屬及系爭貨款之用途，自
    難以此作為被告應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之依據。又觀諸原告
    所提出之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
    發票、對帳單（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21至145頁），可知前
    開文件所載之供應商、廠商名稱、營業人均係被告，亦難逕
    認與原告有關。又細繹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
    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見本院卷第85至88、103
    至110頁），雖有論及原告對守喜公司之應收帳款應如何處
    理、守喜公司曾向訴外人亞洲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訴外人黃彥彰同意守喜公司、拿士特公司、被告等公司由原
    告法定代理人陳振興處理，及黃彥彰將所有良陽倉庫之貨品
    發到台中統倉作為衡昱公司確保4,200萬元債權並節約倉儲
    費用等語，惟並未討論協議被告應直接為自己或他人對原告
    負擔任何債務，且黃彥彰既非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未有其
    他證據足以證明黃彥彰有權為被告為任何法律行為，自難以
    前開書面資料認定被告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返還責任。是原告
    既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所主張兩造已達成將系爭貨款
    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之事實存在，故難認原告
    得本於其所主張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款，則原告
    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79萬7,264元，應
    屬無據。
㈡、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
    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
    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
    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原告固主張被告取得系爭貨款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負擔不當
    得利返還之責等語，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
    爭同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
    一發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
    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
    至1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
    從推斷系爭貨款及系爭貨品應歸屬於原告，且無原告所稱被
    告出售守喜公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實難認被
    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
    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479萬7,264元，亦屬無據
    。
㈢、再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
    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
    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侵害
    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等語，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
    負擔舉證之責。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
    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
    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
    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
    、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從推
    斷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且無原告所稱被告出售守喜公
    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再依原告內部會議決議
    內容（見本院卷第41頁），雖有提及「貨權方面，衡昱採購
    部採購的均掛在衡昱帳上，非衡昱採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
    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回款沖銷前期帳務→貨款區分衡
    昱、非衡昱。」等語，然無法知悉此處所稱之貨權即為系爭
    貨品，況縱為系爭貨品，亦未見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歸屬或質
    權設定過程，實難以此認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或質權人
    。是依卷內證據資料，既無從認定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
    或質權人，故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就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或質
    權而須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79萬7,264元
    ，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
    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給付479萬7,264
    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林承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8號
原      告  衡昱電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振興  
訴訟代理人  薛雅之律師
被      告  安麗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雯琳  
訴訟代理人  高宏文律師
            黃曉妍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2日簽立收購框架協議（下稱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由原告百分之百收購被告，被告復於同年月15日簽立重要物件及文件之託管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將所有台北富邦銀行、京城銀行之存摺、電子銀行交易授權卡及啟用密碼單等資料（下稱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交由原告保管，原告並聘任被告法定代理人楊雯琳為原告電子商務部副總經理，負責處理暨整合電商業務。嗣於111年9月中旬，楊雯琳向原告佯稱雙11活動產品銷售量看好，需先預購囤積大量貨品，作為富邦MOMO即將到來之雙11購物活動供貨所需，並稱於富邦MOMO將貨款匯入被告銀行帳戶，原告即可使用網銀密碼方式取得貨款，然原告出貨至富邦MOMO倉庫後，楊雯琳即於111年10月24日以律師函終止系爭收購框架協議，並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致原告無法提領雙11購物活動銷售之貨款新臺幣（下同）109萬1,752元。另原告借用被告名義上架東森購物及富邦MOMO等電商平台對外販售商品，亦因楊雯琳私自更改前開原告保管帳號之網銀密碼，而無法提領東森得易購9月請款含稅金額212萬432元、東森新零售百貨9月請款含稅金額22萬3,483元及富邦MOMO9月請款含稅金額136萬1,597元。又上開貨品（下合稱系爭貨品）係訴外人守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守喜公司）設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上開貨款（下合稱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且被告取得系爭貨款並無法律上原因，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亦已侵害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爰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貨款共479萬7,264元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79萬7,264元，及自本院112年度司促字第1439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僅係為便利後續收購事宜進行而交付原告，被告並未同意原告使用系爭託管物件及文件。又被告原向守喜公司進貨，兩造與守喜公司之交易模式原為：原告將貨品賣予守喜公司後，被告再向守喜公司買進貨品上架MOMO、東森或蝦皮等電商平台。系爭貨品均係被告前自守喜公司買入，原告並非貨品所有權人，且原告已於111年9月5日會議決議：「貨權區分衡昱、非衡昱。非衡昱採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等語，故被告對原告並無貨款給付義務，且被告於111年8月至10月間售貨進帳之款項已遭原告擅自自被告交付託管之銀行帳戶轉出520萬餘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苟未能舉證證明，即應承擔不利益之結果，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法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系爭貨品係守喜公司設質予原告，原告再交由被告出售，兩造並已達成將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故被告應依約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主張委任法律關係存在之原告，負擔舉證之責。經查：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頁），均未提及系爭貨品之歸屬及系爭貨款之用途，自難以此作為被告應將系爭貨款返還原告之依據。又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票、對帳單（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21至145頁），可知前開文件所載之供應商、廠商名稱、營業人均係被告，亦難逕認與原告有關。又細繹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見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雖有論及原告對守喜公司之應收帳款應如何處理、守喜公司曾向訴外人亞洲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借款、訴外人黃彥彰同意守喜公司、拿士特公司、被告等公司由原告法定代理人陳振興處理，及黃彥彰將所有良陽倉庫之貨品發到台中統倉作為衡昱公司確保4,200萬元債權並節約倉儲費用等語，惟並未討論協議被告應直接為自己或他人對原告負擔任何債務，且黃彥彰既非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亦未有其他證據足以證明黃彥彰有權為被告為任何法律行為，自難以前開書面資料認定被告須對原告負擔任何返還責任。是原告既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所主張兩造已達成將系爭貨款沖銷守喜公司積欠原告債務之合意之事實存在，故難認原告得本於其所主張之委任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貨款，則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79萬7,264元，應屬無據。
㈡、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7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固主張被告取得系爭貨款屬無法律上原因，應負擔不當得利返還之責等語，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從推斷系爭貨款及系爭貨品應歸屬於原告，且無原告所稱被告出售守喜公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實難認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479萬7,264元，亦屬無據。
㈢、再按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貨品據為己有，侵害原告對系爭貨品之所有權及動產質權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負擔舉證之責。惟如前述，參照系爭收購框架協議、系爭同意書、明細表、入庫通知單、訂單明細資料、三聯式統一發票、對帳單、111年第8次財務諮詢會議紀要、借款協議書、黃彥彰先生的行動方案之內容（見系爭支付命令卷第11至15、21至145頁、本院卷第85至88、103至110頁），均無從推斷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且無原告所稱被告出售守喜公司設質於原告處之貨物之事實存在。再依原告內部會議決議內容（見本院卷第41頁），雖有提及「貨權方面，衡昱採購部採購的均掛在衡昱帳上，非衡昱採購部採購的皆掛守喜帳上。非衡昱由安麗捷銷售，回款沖銷前期帳務→貨款區分衡昱、非衡昱。」等語，然無法知悉此處所稱之貨權即為系爭貨品，況縱為系爭貨品，亦未見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歸屬或質權設定過程，實難以此認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或質權人。是依卷內證據資料，既無從認定原告為系爭貨品之所有人或質權人，故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就系爭貨品之所有權或質權而須負擔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479萬7,264元，難認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應給付479萬7,264元，及自系爭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所提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溫祖明 
　　　　　　　　　　　　　　　　　　法　官　李家慧
　　　　　　　　　　　　　　　　　　法　官　林承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何嘉倫


